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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公司條例下之授權代表

綠地香港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李尚義先生及陳慧媚
女士已辭任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項下代表本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文
件及通知的本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，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崔慶昭先生及譚雯慧女士已獲委任以接替李尚義先生及陳
慧媚女士的空缺，一同擔任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6部項下之本公司授
權代表，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綠地香港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行政總裁

陳軍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軍先生、王偉賢先生、侯光軍先生、吳正
奎先生、王煦菱女士及李偉博士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和先生太平紳
士、關啟昌先生及林家禮博士。


